
全国肥料和土壤调理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肥标委字[2024] 第 05 号 

 

各有关单位： 

  全国肥料和土壤调理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05，以下简称肥

标委）是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在全国范围内负责肥

料、土壤调理剂、分子筛、稳定同位素等专业领域标准化工作的专业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目前，第七届肥标委工作已近届满五年。全国肥

料 和 土 壤 调 理 剂 标 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氮 肥 分 技 术 委 员 会

（SAC/TC105/SC2，简称氮肥分会）、全国肥料和土壤调理剂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磷复肥分技术委员会（SAC/TC105/SC3，简称磷复肥分会）、

全国肥料和土壤调理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钾肥分技术委员会

（SAC/TC105/SC4，简称钾肥分会）、全国肥料和土壤调理剂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新型肥料分技术委员会（SAC/TC105/SC5，简称新型肥料

分会）是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在全国范围内负责氮

肥、磷复肥、钾肥、新型肥料专业领域标准化工作的专业标准化分技

术委员会。目前，第三届氮肥分会、磷复肥分会、钾肥分会、新型肥

料分会工作已近届满五年。 

根据《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现开

始筹备标委会换届工作。本着广泛参与的原则，现面向全国各有关单

位征集第八届肥料标委会和第四届氮肥分会、磷复肥分会、钾肥分会、

新型肥料分会委员。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一、委员征集范围 



国内肥料、土壤调理剂、稳定同位素生产与经营企业、使用单位、

检测机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行业组织和管理部门等单位的专业

人员。 

二、委员条件 

委员应符合《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办法》有关要求外，

还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在肥料、土壤调理剂、稳定同位素领域生产、技术、质量管理、

检验检测、计量、科研以及教学等方面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较丰富实

践经验（工作 5年以上）。 

2.具有中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与中级以上专业技

术职称相对应的职务。 

3.遵纪守法，诚信公正，作风正派，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工作

认真、坚守原则； 

4.熟悉并热爱标准化工作，积极参加标准化活动，遵守标委会章

程，严格履行委员的各项职责和义务。 

5.具有较好的文字水平和外语水平。 

6.在我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法人组织任职，并经所在组织同意推荐。 

三、报送材料及要求 

1、委员申请人员需填写《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登记

表》（见附件），由推荐单位签署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 

2、委员申请人员需填写《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基本

信息表》（Excel，随通知电子文件附件）。 



3、请于 2024 年 6 月 23 日前，将登记表一式三份（需另附同样

二寸彩色免冠照片 1张），邮寄至肥标委秘书处（邮寄信息见联系方

式）；同时将电子文档委员登记表（附件 1）及委员基本信息采集表

（附件 2）发送至邮箱： yk@ghs.cn  

申请人和推荐单位对委员登记表、基本信息采集表等的真实性负

责。 

四、联系方式 

秘书处承担单位：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光复西路 2666 号 

邮政编码：200062 

联系人：颜坤 

电话：021-31015056 

电子信箱：yk@ghs.cn  

  

  

 

全国肥料和土壤调理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24 年 4月 23 日 

 

 

 

附件 1：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登记表 

附件 2：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基本信息采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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